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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域總部公佈 
 
I)委   任  

1.1 沙田北區區總監陳萬傑先生於 2010年 2月 1日起調任為助理地域總監 (常
務 )，基於行政理由，由 2010年 2月 1日起至 3月 31日期間同時兼任沙田北區區
總監。  

1.2 張健浩先生由 2010年 2月 1日起真除助理區總監之職級，並由同日起出任為
大埔南區助理區總監 (深資童軍 )及停任深資童軍區長。  

1.3 璧峰區深資童軍區長劉頌輝先生由 2010年 2月 1日起獲委任為璧峰區助理區
總監 (深資童軍 )及停任深資童軍區長。  

 
II) 2010年獎券籌募運動  

2010 年獎券銷售期將於 2010 年 3 月 13 日完結，各參與旅團請留意以下各點：  
 

1. 請於 3 月 13 日或以前，將抽獎證放入收集箱內以便參加抽獎。收集箱設於香港童
軍總會總部、各地域總部、百佳超級市場或 TASTE。  

2. 請於 3 月 27 日下午 5 時前，將券款、獎券銷售結算單(S2)及餘券(如有)交回總會
總部或地域總部。  

3. 旅團獎券收益之分配為旅團實際銷售額的 65%。  

4. 銷售區會及旅團獲發放獎券收益之基本條件如下：  
4.1於指定日期前向所屬地域總監／區總監呈交區會／旅團經審核之 2009/2010年
度周年賬目結算表及設有以該區會／旅團名義開設的銀行戶口。獎券收益將直

接轉賬予區會／旅團。  

4.2 獎券收益發放日期：  
已遞交 2009/2010 年度周年賬目結算表及  

設有銀行戶口  
獎券收益發放日期  

2010 年 6 月 30 日前  2010 年 7 月份  
2010 年 10 月 31 日前  2010 年 11 月份  

  
4.3 倘銷售區會及旅團於 2010 年 10 月 31 日，仍未呈交經審核之 2009/2010 年度
周年賬目結算表及設有銀行戶口，有關獎券收益即撥歸總會「童軍發展資助
計劃」。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域總監  陳蔭昌  

(區彩嫻          代行) 


